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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合同履行障碍，在客观上表现为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自身原因不执行合同规定义务的行为。我国合

同履行障碍制度的问题种类繁杂，分类不明确，关于合同履行障碍没有具体的规定，合同履行障碍案件

的认定和解决也不明确。本文以“不履行”、“义务违反”为一级连结点完善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

起点，其中，“不履行”是广义上的涵盖不给付、给付迟延及不良给付的意义，是从债权人的视角看债

务人的义务履行情况。而“义务违反”是从债务人的视角看其义务履行情况。而作为二级层面的合同履

行障碍情形则有更为丰富的表现，既可以表现为给付不能、给付迟延、积极侵害债权，也可以表现为缔

约过失责任、债权人迟延、拒绝履行，还可以表现为行为基础障碍、义务侵害或者以后可能会出现的新

型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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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are objectively manifested as the parties’ failure to perform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due to force majeure or their own reasons. The types of prob-
lems in the system of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in China are complex and unclear. There 
are no specific provisions on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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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cases of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are also unclear. This article takes “non perfor-
mance” and “breach of obligation” as the primary connecting point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ob-
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in China. Among them, “non performance” is a broad sense that 
covers non performance, delay in payment, and non performing performance. It is a view of the 
debtor’s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itors. “Breach of obligations” refers to the per-
formance of oblig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btor. As a secondary level, the situation of 
obstacles to contract performance has more abundant manifestations, which can be manifested as 
inability to pay, delay in payment, and active infringe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as well as liability 
for contracting negligence, creditor’s delay, and refusal to perform. It can also be manifested as 
behavioral basis obstacles, obligation infringement, or new types that may aris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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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履行障碍的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合同履行障碍，顾名思义，就是在履行合同中遇到了障碍，学术界普遍认为合同履行障碍源于德国法

上的“给付障碍”[1]，也被称为履行障碍。从广义上说，履行障碍也可能是在合同履行前就已经发生了，

比如，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就是因为当事人在缔结合同的阶段因各种情形出现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更直接的表现为，给付障碍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不履行等行为而产生了给付障碍。 
对于合同履行障碍法，国际上各国民法一般在履行障碍法中对其进行规定。在我国现行法基本上并

不适用“合同履行障碍法”这一概念。在学理上，合同履行障碍法一般是指规范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各

类情形及其法律后果制度的各种法律规发的总和，但是想要给合同履行障碍法下个明确的定义的话，却

并非易事。1目前我国没有“履行障碍法”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部门，我国的履行障碍法散见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法律中，

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在涉及到具体案件时适用法律，另一方面对履行

障碍法的学科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我国法律对于合同履行障碍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典》以及《合同法》中。合同履行障碍制度在

我国主要是由《民法典》第 577 条 2和《民法典》第 580 条 3规定，具体体现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民法

典》第 562 条 4规定了约定解除；第 578 条 5明确规定了由于预期的违约或出现其他导致使得该合同达到

Open Access

 

 

1韩世远教授认为，合同履行障碍法，是指与合同履行障碍及其处理手段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韩世远：《履行障碍法的体

系》，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2《民法典》第 577 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民法典》第 580 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除外：(一)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 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

请求履行。” 
4《民法典》第 562 条：“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5《民法典》第 578 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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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而无法实现的特殊情况时，一方或者双方的当事人都得以终止解除合同。《合同法》的第 60 至第

76 条，主要规定了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要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有一方当事人没有尽到

全面履行责任的要对另一方进行赔偿。 
履行障碍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合同中的履行障碍情况，主要包括履行障碍的自身体系和履行障碍的

救济两部分。履行障碍自身体系包括履行不能、延期履行还是不完全履行，其形态包括违约、不可抗力、

情事变更、意外事件等，而违约形态可以分为履行不能、履行迟延、拒绝履行、不完全履行及瑕疵履行

等。履行障碍的救济主要是违约责任的承担。合同履行遇到障碍，在法律上就应当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或

手段，比如承担违约责任、中止履行合同、要求提供担保、拒绝受领、解除合同等，将规范履行障碍自

身及履行障碍救济的法律规范整合起来，在法学理论上就称为“履行障碍法”，也有人称之为“给付障

碍法”。 

2. 合同履行障碍的救济模式 

目前在国外关于合同履行障碍的研究中，分采“原因进路”与“救济进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原因进路”渐渐淡出视角，“救济进路”渐渐成为主流。 

2.1. 事实构成进路(原因进路) 

这种救济模式最早见于罗马法[2]。随后经过发展，德国在制定民法典时根据造成履行不能的原因将

履行不能进行类型化[3]，不同类型的履行不能对合同的效力影响不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1896 年

《德国民法典》主要采用的就是原因进路[4]，具体来讲就是将给付不能和给付迟延作为两大支柱，后来，

德国柏林的执业律师史韬伯提出的“积极侵害债权”(不完全履行)制度对原因进路带来了冲击[5]，原因

进路成为将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和积极侵害债权并列作为三大支柱的进路。但这一制度的弊病也日益凸

显，因其划分标准无法客观明确，往往导致司法实践无以适从，相似的案件却是不同的判决结果。 

2.2. 法律效果进路(救济进路) 

该模式摒弃了之前对履行障碍原因划分的做法，转而关注债权人利益，对履行障碍的事实进行一般

性的归纳总结，以期将各种履行障碍形式抽象处理，形成一个上位概念[6]，更好地保护债权人权益。 
因为以事实构成进路的给付障碍法体系带来的司法实践适用的不统一，所以理论界及立法界经过反

思，提出法律效果进路的方向来建构给付障碍法体系并得到一些国家及国际协定的认可。这种新的解决

方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事实构成进路(原因进路)“地毯式”全覆盖方式。法律效果进路(救济进路)是将一

个统一的上位概念引入履行障碍法体系中，即不履行义务或违反义务，此时，不论合同履行障碍的原因

如何，只要出现合同难以履行的事实出现，就能得到法律救济。这一方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因进路难

以穷尽所有履行障碍原因的缺陷。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法律都是采用了救济进路模式，比如 1964 年在海牙签订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成立统一法公约》、1980 年在维也纳签订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1994 年由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编纂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6 和于 1998 年由欧洲合同法委员会通过的《欧洲合同法

原则(PECL)》。而 2002 年制定的《德国现代化债法》也由之前《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原因进路模式改为

了救济进路模式[7]。 
英美法系虽未明文规定履行障碍，但一般通过判例来解决履行障碍要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合同默示

条款的确立和合同目的落空或受挫或错误等原则来实现履行障碍所欲达到的法律效果。英美法系虽然没

 

 

6对于“不履行”的规定参见张玉卿主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04》，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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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履行不能的明确规定，但其默示条件理论、合同目的落空原则和共同错误意思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以实现债权人的权利救济，可以说与救济进路是不谋而合的。 

3. 我国法律目前对于合同履行障碍的规定 

从我国《合同法》的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对于合同履行的救济兼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制度引用，

既保留了德国旧民法典原因进路体系下的“给付不能”和“给付迟延”，又引进了英美法系中“预期违

约”制度。总体来说，我国并未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障碍法”体系，对于履行障碍的规定相对混乱，

散落于《民法典》及《合同法》法条中。 

3.1. 我国总体上采用了救济模式 

第一，从《合同法》第 107 条 7 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同时，

这意味着在一般情形下(法律另有相反规定的除外)，不管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只要其有违约行为，

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将这一条规定与《合同法》第 117 条 8 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事实上，除不

可抗力外，《合同法》中的违约行为，不论违约方的主观过错如何，都包括在违约责任范围内，这自然

包括了所有的违约情形，包括从一开始就不能客观履行(即使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违约，也要在确立违

约责任的前提下免除责任，而不是不确立违约责任)。 
第二，《合同法》第 107 条、第 117 条所体现的立法意旨在第 94 条、第 110 条、第 121 条上得到了

一体贯彻。根据第 94 条的规定，因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无过错的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

根据 110 条的规定，事实不能或法律不能是被作为继续履行责任的除外违约情形加以规定的，但同时

也表明，这两种情形是被作为违约行为加以对待的。第 121 条的规定，当事人因第三人违约的，仍应

当向对方承担责任；根据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第三人行为导致的违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的法律

不可能。 
这一系列规定说明，我国《合同法》在处理履行障碍的问题上，大体上采取是救济进路，在合同有

效的前提下，以违约责任的方式加以处理。 

3.2. 我国合同履行障碍的构建体系带有原因进路色彩 

我国的法律制度深受大陆法系思想的影响，没有采取“救济模式”来构建合同履行障碍制度。我国

关于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我国《民法典》的第 577 条和第 580 条、《合同法》第 109 条

和第 110 条，由法条内容可知，非金钱债务下的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方式包括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以

及规定了不完全履行、瑕疵履行等。这些条款显然具有“原因进路”的特点。另外，从《合同法》第 107
条的法条表述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将违约形态大致分为“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综上所述，我国

《合同法》对履行障碍法律制度的形式划分又带有以“原因进路”的色彩。 
总体来说，我国当前的立法主要采取的是救济模式，通过立法直接赋予债权人整体的救济权，再进

一步区分不同的障碍事由，分析背后的原因，再探究和原因相适宜的救济方式，从而得以救济未达到合

同目的的债权人利益。依前所述，我国《合同法》的部分条文对于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的划分又具备

了原因进路的特征。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选择实现了从“原因进路”到“救济进路”的转变，不失为

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对违约责任的适用缺乏准确的指引，是不完整的，进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对合同

 

 

7《合同法》第 107 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8《合同法》第 117 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

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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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障碍进行救济。 

3.3. 目前学界对于合同履行障碍救济模式的观点 

目前在我国，以韩世远老师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合同法制度总体是采“法律救济进路”

的[8]，是“原因进路”和“效果进路”相结合的。但究竟是以“义务违反”，还是以“不履行”作为法

律救济进路的连接点是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关于法律效果层面采用的统一进路方面，我国关于合同履行障碍的争论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单单以“不履行”为连结点，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为王洪亮和佟柔先生[9]。王洪亮先生认为，

《民法通则》上的“未履行”概念极有可能来源于我国台湾法理论[10]。而在德国法上并没有对于“不履

行”、“未清偿”等相关概念的法律定义，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应立法上也找不到直接的法律根据，二

者都只是在法学概念的习惯下使用。另一位学者史尚宽先生，在著作中也曾给出“不给付”的概念。在

佟柔先生主编的《民法》中出现了债的“不履行”概念[11]，并且把它视为多种给付障碍的上位阶概念，

这种思想是对上述思想的承继与吸收。 
第二，单单以“义务违反”为连结点，持此观点的学者并不多。部分学者认为，“义务违反”是指

在“客观上与债务关系不相符合的债务人的行为”。因此，他们认为的“义务违反”是较为广泛意义上

的，首先在义务违反的主体上界定为债务人，同时包含了义务违反的三种类型，一是债务人违反主履行

义务，二是债务人违反从履行义务，三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完整利益而违反其他行为义务。 
第三，兼采“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为连节点，代表作如焦富民和陆一写作的《合同履行障碍的

路径选择》[12]，笔者是赞同和支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如下： 
一是，笔者认为，仅从国际协议中吸收“不履行”一词，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过错原则是我国现

行《民法典》的主要原则，是一种将给付障碍正式化的立法模式。不考虑我国国情，只引进一个法律术

语是不合理的。二是，“义务违反”一词不够科学。“不履行”是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考虑的。如果从“义

务违反”的角度来规定，则处于债务人的地位。这种角度转换有很大的不同。应当指出，当债务人违反

主要履行义务时，“违反义务”和“不履行义务”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债务人违反了履行从属性的义

务，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会显现出来。此时，应以“义务违反”作为判断过错的标准 9，“违反义务”包括

注意义务，这是其是否应归责的根源。这样，在违反从属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证明“违反义务”，债

务人证明其不可归责；过错推定技术也不适用[13]。客观地讲，“义务违反”和“不履行”在理论上并不

是完美的，都各有瑕疵。正因如此，将“义务违反”和“不履行”同时作为法律连接点，应该是一种更

为理性的科学和务实的做法。从立法实践看，《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即使用了“双重标准”的履行障碍

构成，表现为兼采了“义务违反”和“不履行”两个标准。 

4. 完善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构建合同履行解决机制，首先要做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解决

模式，将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救济进路”为中心构建合同履行障碍合同法解决机制。 

4.1. 以“救济进路”为中心构建合同履行障碍合同法解决机制 

首先，关于合同履行障碍的类型化和解决方面，学术界的观点相对比较统一。学者们普遍认为，我

国合同履行障碍应当在“救济进路”下构建。 
其次，现代合同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合同义务也从简单的交付义务扩展到合同生

 

 

9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27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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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前以及合同终止后产生的一系列义务。虽然立法可以构建合同履行障碍的一般条款，但不能断定所有

形式的债务违约都可以包含在其中，并且不能期望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合同履行障碍

的违约责任抽象为一般规定。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型的违约形式出现，使得违约形态的划分始终是暂时的、不全面的。

在现代合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违约形式，比如最近的新冠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目前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采取“原因进路”救济模式必然导致某种履行障碍无法得到救济。事实

上，无论是何种违约形态，都将导致债权人缔结合同时的目的无法实现，必然给债权人带来损失。采取

“原因进路”难以使债权人对合同产生信赖。而合同障碍解决机制的有效构建将使当事人能更顺利地缔

结合同。 

4.2.  采用“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作为救济进路的连结依据 

依前所述，从“救济进路”出发，寻找统一的衔接点，对合同履行障碍的障碍构建制度，对合同法

的履行障碍进行构建，可以避免因类型而产生的漏洞，使各种违约行为都能找到救济途径。 
在采取法律效果进路的我国法律中，需要选择一个概念作为连接点。纵观国际法律文件，“不履行”

被广泛采用，是指妨碍合同履行的各种形式的障碍，“不履行”是指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债务人的不履

行，“不履行”是指广义上的不履行，包括狭义的“不履约”和“不良给付”。 
在国际统一买卖法和《德国民法典》新债法中，“义务违反”也被放置在“显赫”的位置上。“义

务违反”是从债务人的视角看违反了债务的条件。为消除积极侵害债权这一规则漏洞，《德国债法现代

化法》又有一重大创新，那就是设置了一个绝对的上位概念——“义务违反”或者称为“义务侵害”。

“义务违反”涵盖了合同履行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形式的障碍，是一个涵盖了合同履行中各种形式障碍的

高级概念范畴；它不仅包括对主履行义务和从履行义务的违反，还包括为保护债权人的完整利益而对其

他行为义务的违反。《德国民法典》新债法的框架下，在二级层面上除了给付不能和债务人迟延，还有

“违反其他义务”，包括不履行支付义务和违反保护义务。增加“不履行”和“违反义务”作为第一级

连接点是可行的。 
在我国司法实践合同履行障碍制度适用中的问题中，我国合同履行障碍认定不明晰的问题，我国合

同履行障碍案件的解决方式不明确的问题，以及我国合同履行障碍案件分类不明确的问题，都需要一个

广义上的构成要件进行统一。“不履行”和“义务违反”就是广义上的构成要件。采“不履行”和“义

务违反”作为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认定规则，具体有双务合同中的履行抗辩权、债权的保全、强制

履行、赔偿损失、违约金、合同解除、退货与减价等解决方式，采“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作为是否

是我国合同履行障碍案件的标准，若是，则按上述解决方式解决。 

4.3. 在“救济进路”下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分类 

首先需要考虑，合同履行障碍在抽象共性下还存在各异的个性；另外，对合同履行障碍形态进行划

分的基础，目的在于针对合同履行障碍不同的发生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救济。所以，必须要对

建立在救济进路下的履行障碍的形态进行必要的、详细的划分，这才能达到针对产生合同履行障碍不同

的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济的目的。因此，由于普遍性的、一般性的条款，没有办法应付具有不同个

性的合同履行障碍各种形态，这种客观存在就决定了在一级层面之下，必须另外设立履行障碍形态的特

殊规定或二级层面规定，这是理论的必然，也是司法实践的要求。由于这种建立在法律效果进路下的履

行障碍形态，体现的是对产生合同履行障碍原因的不同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济，所以，我国立法在对《合

同法》履行障碍救济规则在一级层面下，兼采“不履行”和“义务违反”的同时，还必须充分根据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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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障碍形态在特征、性质上的不同，在二级层面上针对具体的合同履行障碍形态区分情形，并做出相

应地不同的对待和处理。通说认为，各种形式的合同履行障碍，一方面应当服从合同救济的制度要求，

另一方面应当形成自己独立的制度。具体的障碍类型包括重大误解、缔约过失、债务人迟延履行、债务

人迟延收存规则、情势变更和债务保全。 
二级层面上，不能履行、迟延履行、主动侵害债权、债权人迟延履行、缔约过失、拒不履行、行为

基础障碍、侵害义务是合同履行障碍的基本问题。 
给付不能是指在债务关系范围内应当完成的给付不能完成。这是一种与延迟履行并行存在的履行障

碍。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牟姆森在《给付不能》中对“给付不能”所做的研究，放到现在来看依然是

精深的、深刻的，这也是他对 19 世纪的潘德克顿法学发展产生根本性意义的原因。牟姆森首次将给付不

能分为下述各个概念范畴：即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以及完

全不能与一部不能[14]。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们，该学说最终全面地进入了《德国

民法典》。 
在当时德国大学者弗里德里希·牟姆森已经使给付不能概念和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发展，并且

赋予给付不能概念以极其宽泛内涵的背景之下，给付迟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寓所和空间，

其仅还为“时间上的一部不能”[15]，即仅构成给付不能的一种特别情形。在迟延责任是否要求以过错为

要件这个问题上，大型的自然法法典编集运动全部要求以过错作为迟延责任的要件。1896 年的《德国民

法典》原则上亦遵从这一范式。10 不同的是，对双务合同中的债务人给付义务迟延，《德国民法典》首

次规定了债权人的一般解除权，制定者迈出了十分勇敢并且可喜的一步。完全可以想见，在空前盛行普

通法的土壤上，要想彻底排除普通法代表势力的影响和干扰是多么的困难和艰巨！这里起根本性作用的

是 1861 年的《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其首次承认，在出卖人陷于迟延的情形，买受人享有解除权 11，以

此满足实践的需要[16]。 
根据 1896 年《德国民法典》第 276 条(对自己过错的责任)第 1 款第 1 句的规定，“除另有规定外，

债务人应当对故意和过失负责任”。与之相对应，在法律效果方面，在对该条所规定的责任的制裁问题

上，这一规定同样保持了“沉默”。但可以推断得出，只要在责任制裁上没有特别的规定可资适用，12

债务人要当对一切因过错而侵害义务的行为负责任，也就是说，债务人应当一般性地负有损害赔偿的义

务。在对《德国民法典》第 276 条性质的认定问题上，帝国法院持有同样的认识。这清楚地反映在帝国

法院 1901 年做出的一项判决之中，委任人因受任人以违反委任指示的方式使用票据而向受任人请求损害

赔偿。在这一案件中，帝国法院系基于下述事实做出了判决，即债务人因过错而实施了违反合同义务的

行为，用帝国法院判决的话讲，就是“其负担的合同侵害足以设定被告的损害赔偿义务”。在此项判决

中，帝国法院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及《德国民法典》第 276 条的规定，但毫无疑问，其系采取的这一规定

中蕴涵的原则。 
然而后来，施韬伯先生发表的《积极侵害债权》疑问打破了这种平衡[17]。施韬伯先生认为，应当适

用的规定并非直接蕴含于德国民法典第 276 条的规定之内，理由是依其体系地位和文字表述第 276 条并

非是以一定构成要件为连结根据来规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所谓独立性法条，而更多的是一项责任标准，其

系表明，法律在不同规范的构成要件中所使用的“可以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18]这一表述应当在何种意

义上来理解[19]，至于说当一种事由可以归责于债务人之时所应当发生的法律效果本身，则应当由这些不

同的规范之中产生。这也就是说，《德国民法典》第 276 条的规定仅仅是说明债务人应当对什么样的行

 

 

10旧文本《德国民法典》285 条，或者新文本《德国民法典》第 286 条第 4 款。 
11旧文本《德国民法典》第 326 条。 
12旧文本《德国民法典》第 280 条关于可以归责之不能情形的责任的规定、第 286 条关于迟延损害的规定、第 325 条关于可以归责

于债务人之不能的规定以及第 326 条关于迟延和附拒绝警告之期间指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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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责任，而不是在规定直接的法律效果。 
后来，合同履行障碍制度发展成为包括不能履行、迟延履行、积极侵害债权、合同订立过失等在内

的法律制度，债权人迟延履行，是指债权人在履行合同时，未向债务人提供履行债务所必需的协助，导

致债务履行迟延的情形。例如，债权人故意不接受标的物或者现金，导致债务人迟延履行。可见，债权

人迟延履行会导致其自身利益受损，债务人愿意积极履行。因债务人原因造成履行障碍的，债权人迟延

履行不构成违约。 
拒绝履行，又称拒绝给付，是指在双务合同中一项请求权的债务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履

行给付的行为。 
行为基础障碍是指构成合同基础的状况出现障碍根据一般理论，行为基础的障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订立合同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基本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第二，如果双方能够预见到这种重大变化，

双方就不会签订合同；三是不能继续要求当事人按照原合同履行合同。行为基础的缺失或丧失，一般会

导致合同调整的法律效力，而不是合同终止的法律效力。只有当当事人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利益不变时，

才能考虑合同解除的问题。合同终止时，如果行为基础的改变可以归咎于另一方，一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义务侵害，或者称义务违反，在法律效果进路下，义务违反作为一级连接点，要求债务人违反了债

务所产生的义务。在德国法中，要产生赔偿损失的法律后果，债务人违约的原因必须归于债务人本人，

即债务人应当对违约承担责任。违约可以通过请求履行、赔偿损失、解除合同、降价、留置权等方式进

行救济。 

5. 结论 

通过对我国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分析及综合借鉴国内外关于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我

国合同履行障碍法体系应该采“不履行”和“义务违反”作为统一连结点。同时，在“不履行”和“义

务违反”作为一级连结点的情况下，还要在二级层面上构建合同履行障碍体系。 
由于一般条款不能处理不同形式的合同履行障碍，这些形式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特殊条款或次要条款

的必要性。同时，这种基于法律效力的表现障碍形式体现了针对不同表现障碍原因的有针对性的救济。 
因此，我国《合同法》对履行障碍的救济规则采用第一层次的“救济进路”模式。考虑到各种形式

的绩效障碍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应在第二层次对具体形式的绩效障碍进行不同的处理和处理。各种形式

的合同履行障碍，受制于合同救济的制度要求，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制度，主要包括合同订立过失、错误(重
大误解)、债权人迟延承兑交存规则、债务人迟延履行等，情势变更和债务保全。合同债务的不履行由总

则概括，但应强调债务人在瑕疵履行中的救济权，并对免责条款加以集中。救济途径应是履行障碍法的

重点，包括实际履行(缺陷履行的修理、更换和重做)、合同终止(合同前违约、双重合同中的不安抗辩)和
损害赔偿(违约金和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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